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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2010年全省降水总量为1432.11亿m3，折合年降水深984.2mm，比多年平均值多45.1%，为1956年以来全省年降水量最多的一年。降水量主要集中在7-8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57.3%。
2010年全省地表水资源量554.00亿m3，折合年径流深380.7mm，比多年平均值多83.1%。2010年全省地下水资源量146.75亿m3，比多年平均值多17.7%，全省平原区地下水存储量相对上年增加23.47亿m3。全省水资源总量606.66亿m3，比多年平均值多77.5%。全省入省境水量75.63亿m3，出省境水量6.88亿m3，入海水量310.11亿m3。

    2010年末全省26座大型水库蓄水总量为69.79亿m3，比年初增加25.50亿m3，其中省属八大水库年末蓄水总量46.99亿m3，比年初增加15.88亿m3。

    2010年全省总供水量与总用水量均为143.67亿m3，比上年多0.88亿m3。在供水量中，地表水工程供水量72.07亿m3，地下水工程供水量 67.59亿m3，其它水源供水量4.01亿m3。在用水量中，农田灌溉用水量85.03亿m3，林牧渔畜用水量7.80亿m3，工业用水量25.02亿 m3，城镇公共用水量6.70亿m3，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量15.74亿m3，生态与环境补水量3.38亿m3。全省用水消耗总量为92.26亿m3，综合耗水率(消耗量占用水量的百分比)为64%。
2010年全省平均降水量多于多年平均值和上年，河川径流量也多于多年平均值和上年。水库蓄水量与上年相比有所增加，地下水位略有上升，水资源质量没有明显变化。
一、水资源量

（一）降水量
2010年全省总降水量为1432.11亿m3，平均降水深984.2mm，比多年平均值多45.1%，比上年多78.9%，时空分布差异较大。
 年内分配  2010年，全省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主要集中在7-8月，7-8月降水量为563.7mm，占全年降水量的57.3%，比同期多年平均值多60.6%；1-6月降水量为239.4mm，占全年降水量的24.3%，比同期多年平均值多17.9%；9-12月降水量为181.2mm，占全年降水量的18.4%，比同期多年平均值多45.9%。
    地区分布  从流域分布看，全省各流域三级区降水量均比多年平均值多。其中，比多年平均值多70%以上的流域是第二松花江丰满以上；比多年平均值多50%-70%的流域有浑河、太子河及大辽河干流和辽河柳河口以上；比多年平均值多30%-50%的流域是辽河柳河口以下、东辽河和沿渤海西部诸河；比多年平均值多20%-30%的流域是西辽河；比多年平均值多20%以下的是滦河山区和沿黄渤海东部诸河。
从行政区分布看，全省14个行政市的降水量均比多年平均值多。抚顺市和本溪市的降水量为1291.2mm和1393.2mm，分别比多年平均值多65.4%和62.8%。盘锦市、沈阳市、铁岭市和丹东市降水量分别为974.6mm、947.7mm、1045.1mm和1581.1mm，依次比多年平均值多58.8%、58.2%、57.6%和53.4%。辽阳市和锦州市降水量分别为1083.9mm和824.0mm，比多年平均值多49.5%和46.2%。营口市、鞍山市、葫芦岛市和朝阳市降水量分别为947.2mm、1031.7mm、794.8mm和628.5mm，分别比多年平均值多36.6%、33.3%、32.2%和30.1%。阜新市降水量为623.0mm，比多年平均值分别多29.5%。大连市降水量为796.1mm，比多年平均值多13.6%。
（二）地表水资源
1、地表水资源量  地表水资源量是指地表水体的动态水量，用天然河川径流量表示。2010年全省地表水资源量554.00亿m3，折合径流深380.7mm，比多年平均值多83.1%，比上年多301.5%。全省流域三级分区，除滦河山区和西辽河比多年平均值少以外，其它各流域地表水资源量均比多年平均值多。与多年平均值相比增加最多的流域是第二松花江丰满以上，多236.1%；其次是浑河比多年平均值多194.5%；东辽河比多年平均值多186.9%；太子河及大辽河干流和辽河柳河口以上，分别比多年平均值多145.2%和107.4%；辽河柳河口以下比多年平均值多85.3%；沿黄渤海东部诸河和沿渤海西部诸河分别比多年平均值多23.7%和5.1%。

按行政分区分析，全省14个行政市除地处辽宁西部的朝阳市地表水资源量比多年平均值少以外，其余各市地表水资源量均比多年平均值多。与多年平均值相比增加最多的是抚顺市，多199.1%；其次是盘锦市，比多年平均值多170.8%；比多年平均值多100%以上的有4个城市：辽阳、本溪、铁岭和沈阳；比多年平均值多50%以上的有3个城市：丹东、营口和鞍山；比多年平均值多30%以上的有葫芦岛和锦州；比多年平均值多10%以上的城市是大连；阜新市与多年平均值基本持平。
2、出入境水量  流入我省境内的河流主要有内蒙古、吉林的西辽河、东辽河、柳河、浑江、大凌河支流；我省出境河流包括流出到河北、内蒙古、吉林的青龙河、老哈河在建平县部分的支流、东辽河在西丰县的支流和辉发河在清源县的支流；在我省入海的河流有辽河、浑太河及沿海诸河。

2010年全省入境水量75.63亿m3，比多年平均值多21.04亿m3。其中，浑江口以上入境水量61.56亿m3，比多年平均值多26.73亿m3；辽河干流柳河口以上入境水量13.76亿m3,比多年平均值少4.18亿m3；沿渤海西部诸河入境水量0.31亿m3，比多年平均值少1.52亿m3。2010年全省出境水量551.49亿m3，比多年平均值多244.14亿m3。其中，出省水量6.88亿m3，比多年平均值多2.54亿m3。入海水量310.11亿m3。
3、大型水库蓄水量  2010年末，全省26座大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为69.79亿m3，比年初蓄水总量44.29亿m3增加25.50亿m3，扣除死库容后的蓄水量为63.49亿m3，比总兴利库容少13.43亿m3。其中省属八大水库年末蓄水总量46.99亿m3，比年初蓄水总量31.11亿m3增加15.88亿m3，扣除死库容后的蓄水量为42.68亿m3，比总兴利库容少11.10亿m3。
（三）地下水资源
1、地下水资源量  是地下饱和含水层逐年更新的动态水量，即降水和地表水入渗对地下水的补给量。2010年全省地下水资源量146.75亿m3，比多年平均值多17.7%。其中，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74.25亿m3，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79.02亿m3。山丘区与平原区重复计算量6.52亿m3。
2、地下水动态  2010年全省平原区地下水位总体呈上升态势，相对上年地下水存储量增加23.47亿m3。地下水位上升区（地下水位上升超过0.5m）有三个区域，其主要分布为：中部平原区的大部分地区，面积为22932km2，占整个平原区的83.7％，地下水位平均上升1.55m，地下水储存量增加22.16亿m3；沿渤海西岸诸河平原区，面积为421 km2，占整个平原区的1.5％，地下水位平均上升1.95m，地下水储存量增加0.50亿m3；沿黄渤海东岸诸河平原区，面积为381 km2，占整个平原区的1.4％，地下水位平均上升1.56m，地下水储存量增加0.30亿m3。本年度地下水位下降区（地下水位下降超过0.5m）有一个区域：位于中部平原凌海市西部，面积为96 km2，占整个平原区面积的0.4%，地下水位平均下降1.17m，地下水存储量减少0.10亿m3。相对稳定区（地下水位升降值在0.5m以内）有三个区域：其一，分布于辽宁中部平原除上升区以外的区域，面积2854 km2，占整个平原区10.4%，地下水位平均上升0. 30m，地下水存储量增加0.53亿m3；其二，沿渤海西岸诸河平原区的沿海地带，面积为400 km2，占整个平原区的1.5％，地下水位平均上升0.15m，地下水存储量增加0.04亿m3；其三，沿黄渤海东岸诸河平原区的沿海地带，面积为295 km2，占整个平原区面积的1.1％，地下水位平均上升0.28m，地下水存储量增减0.04亿m3。
漏斗区  2010年沈阳城区漏斗区域面积比上年有所增加，漏斗中心地下水位总体呈下降趋势。城区西部漏斗中心面积36.51 km2，比上年增加16.20 km2，漏斗中心埋深18.32m，比上年增加 1.52 m。
2010年辽阳首山漏斗中心位置相对上年向东南方向偏移2.34km，其漏斗区面积为175.00 km2，比上年减少5.40 km2，漏斗中心位置埋深为21.18m。
海侵区  2010年全省海侵区面积为990.36 km2。其中大连地区638.20 km2；营口地区88.16 km2；锦州地区160 km2；葫芦岛地区104 km2。
（四）水资源总量

水资源总量指降水形成的地表、地下产水量，即地表径流量与降水入渗补给量之和。2010年全省水资源总量606.66亿m3，比多年平均值多77.5%。其中，地表水资源量554.00亿m3，山丘区降水入渗补给量74.25亿m3，平原区降水入渗补给量53.20亿m3，河川基流量70.40亿m3，平原区降水入渗补给量形成的河道排泄量4.39亿m3。
水资源总量在三级流域分区上的分布是：除滦河山区和西辽河比多年平均值少以外，其它各流域水资源总量均比多年平均值多。其中，最多的是第二松花江丰满以上，比多年平均值多231.4%；其次是东辽河比多年平均值多186.9%；浑河比多年平均值多169.4%；太子河及大辽河干流比多年平均值多129.3%；辽河柳河口以上和辽河柳河口以下分别比多年平均值多82.1%和64.7%；沿黄渤海东部诸河和沿渤海西部诸河比多年平均值多23.1%和6.8%。
二、水资源利用

(一) 取水许可管理
截止2010年底，全省保有取水许可证1.37万套，许可水量136.89亿m3，其中地表水78.38亿m3，地下水58.51亿m3。工业取水许可证0.59万套，许可水量33.47亿m3；生活取水许可证0.17万套，许可水量15.52亿m3；农业取水许可证0.61万套，许可水量87.90亿m3。

（二）水资源利用

1、供水量  供水量指各种水源工程为用户提供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供水量。2010年全省总供水量143.67亿m3，比上年多0.88亿。其中地表水供水量 72.07亿m3，占总供水量的50.2%；地下水供水量 67.59亿m3，占总供水量的47.0%。其它水源供水4.01亿m3。在地表水源供水量中，蓄水工程供水量35.58亿m3，引水工程供水量10.37亿m3，提水工程供水量26.12亿m3，分别占地表水供水量的49.4%、14.4%和36.2%。在地下水源供水量中，浅层地下水供水量67.13亿m3，深层地下水供水量0.39亿m3，微咸地下水供水量0.07亿m3，分别占地下水源供水量的99.3%、 0.6%和0.1%；其它水源供水量中污水处理回用3.98亿m3，海水淡化0.03亿m3。
2、用水量  用水量指各类用户取用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用水量。2010年全省总用水量143.67亿m3，比上年多0.88亿m3。其中农田灌溉用水量85.03亿m3，占总用水量的59.1%；林牧渔畜用水量7.80亿m3，占总用水量的5.4%；工业用水量25.02亿m3，占总用水量的17.4%;城镇公共用水量6.70亿m3，占总用水量的4.7%；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量15.74亿m3，占总用水量的11.0%；生态环境用水量3.38亿m3，占总用水量的2.4%。
3、耗水量  耗水量指在输水、用水过程中，通过蒸腾蒸发、土壤吸收、产品吸附、居民和牲畜饮用等多种途径消耗掉，而不能回归到地表水体或地下饱和含水层的水量。2010年全省实际总耗水量92.26亿m3，综合耗水率64%。其中农田灌溉耗水量62.53亿m3，是耗水大户，耗水率74%；林牧渔畜耗水量6.92亿m3，耗水率89%；工业耗水量9.05亿m3，耗水率36%；城镇公共耗水量3.35亿m3，耗水率50%；城乡居民生活耗水量8.20亿m3，耗水率52% ；生态与环境耗水量2.21亿m3，耗水率65%。
三、水体水质
（1） 废污水排放量  2010年全省入河排污口废污水排放总量为19.8亿t。其中：辽河入河量1.8亿t，浑太河入河量13.7亿t，沿黄渤海东部诸河入河量0.3亿t，沿渤海西部诸河入河量3.1亿t。
（2）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2010年全省主要入河污染物总量为68.4万t，其中：化学需氧量24.9万t，氨氮3.3万t，悬浮物35.5万t，其它污染物4.7万t。
（三）主要河流水质

2010年对全省30条河流的58个河段水质进行了监测，依据《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进行分析评价，丰水期、枯水期优于Ⅲ类水质质量标准的河长分别为1313.1km、880.1km，分别占总河长的57.8%、37.1%，丰水期水质略好于枯水期水质。

全省枯水期评价河长为2371.6km，评价情况如下:Ⅱ类河长728.5km，占 30.7%；Ⅲ类河长151.6km，占6.4%；Ⅳ类河长34km，占1.4%；Ⅴ类河长315km，占13.3%；劣Ⅴ类河长1142.5km，占48.2%。主要超标项目为氨氮、五日生化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

全省丰水期评价河长为2411.6km，评价情况如下:Ⅰ类河长125km，占5.2%；Ⅱ类河长687.5km，占 28.5%；Ⅲ类河长580.6km，占24.1%；Ⅳ类河长236km，占9.8%；Ⅴ类河长358km，占14.8%；劣Ⅴ类河长424.5km，占17.6%。主要超标项目为氨氮、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

辽河  干流评价河长362km，支流（招苏台河、清河、养息牧河）评价河长104.6km。枯水期：干流通江口～辽中段为劣Ⅴ类水质；支流招苏台河王宝庆段为劣Ⅴ类水质，清河开原段为Ⅲ类水质。丰水期：干流通江口～辽中段除马虎山、毓宝台为Ⅱ类水质，沙宝台为Ⅳ类水质外，其它均为Ⅲ类水质；支流招苏台河王宝庆段为劣Ⅴ类水质，清河开原段为Ⅲ类水质，养息牧河小荒地段为劣Ⅴ类水质。

绕阳河  评价河长50km，绕阳河东白城子段枯水期、丰水期均为Ⅲ类水质。
浑河  干流评价河长288km，支流（东洲河、李石河）评价河长22km。枯水期：干流北口前段为Ⅳ类水质，北杂木段为Ⅲ类水质，大伙房水库段为Ⅱ类水质，其它均为劣Ⅴ类水质；支流东洲河东洲段和李石河李石段为劣Ⅴ类水质。丰水期：干流北口前段为Ⅳ类水质，北杂木段为Ⅲ类水质，大伙房水库段为Ⅱ类水质，抚顺～东陵大桥段为Ⅴ类水质，其它均为劣Ⅴ类水质；支流东洲河东洲段为Ⅳ类水质，李石河李石段为劣Ⅴ类水质。
太子河  干流评价河长398km，支流（北沙河、海城河）评价河长40.5km。枯水期：干流老官砬子为Ⅱ类水质，本溪段为劣Ⅴ类水质，辽阳段为Ⅴ类水质，小林子～小姐庙段为劣Ⅴ类水质；支流北沙河前烟台段为劣Ⅴ类水质，海城河海城段为劣Ⅴ类水质。丰水期：干流老官砬子为Ⅱ类水质，本溪～小林子段为Ⅲ类水质，唐马寨、小河口段为Ⅳ类水质，小姐庙段为Ⅴ类水质；支流北沙河前烟台段为劣Ⅴ类水质，海城河海城段为Ⅳ类水质。
大辽河  评价河长89km。枯水期：三岔河～营口段为劣Ⅴ类水质。丰水期：三岔河段为Ⅳ类水质，营口段为劣Ⅴ类水质。
大凌河  干流评价河长302km，支流评价河长196km。枯水期：干流沈家洼子～大城子段为劣Ⅴ类水质，朝阳段为Ⅱ类水质，义县段～凌海段为Ⅴ类水质；支流牤牛河九连洞段为Ⅱ类水质，大凌河西支哈巴气段、第二牤牛河建平段、凉水河子河凉水河子段、西河复兴堡段、细河海州段均为劣Ⅴ类水质。丰水期：干流沈家洼子段为Ⅲ类水质，大城子段为劣Ⅴ类水质，朝阳段为Ⅱ类水质，义县段、凌海段为Ⅴ类水质；支流牤牛河九连洞段为Ⅱ类水质，西河复兴堡段为Ⅴ类水质，其余各支流河段均为劣Ⅴ类水质。
小凌河  评价河长105km。枯水期：上游缸窑口段为Ⅱ类水质，锦州段为劣Ⅴ类水质。丰水期：缸窑口段为Ⅱ类水质，锦州段为Ⅴ类水质。

六股河  评价河长53km。绥中段枯水期和丰水期均为Ⅱ类水质。
沿黄渤海东部诸河  评价河长290.5km。枯水期：复州河关家屯段、登沙河登沙河段均为Ⅴ类水质，熊岳河熊岳段、大清河望宝山段、大洋河沙里寨段均为Ⅱ类水质，盖县铁路桥段为劣Ⅴ类水质，庄河沙里涂段为Ⅲ类水质。丰水期：复州河关家屯段、登沙河登沙河段为Ⅳ类水质，熊岳河熊岳段，大清河望宝山段、庄河沙里涂段均为Ⅱ类水质，大清河盖县铁路桥段为劣Ⅴ类水质，大洋河沙里寨段为Ⅰ类水质。
（四）重要水库水质  根据2010年碧流河水库和大伙房水库的水质监测资料， 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评价，碧流河水库、大伙房水库均为Ⅱ类水质（总氮不参加评价）。

（五）地下水水质  2010年对我省14市101个地下水井进行了水质监测，根据《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进行水质类别评价，Ⅰ类～Ⅲ类水质占21.8%，Ⅳ类～Ⅴ类水质占78.2%。主要超标项目为氨氮、总硬度、硝酸盐氮。
四、2010年重要水事
（一）防汛工作取得全面胜利。2010年，我省连续出现6次强降雨过程，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省防指超前谋划、科学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适时启动应急响应，主动转移危险区域人员92万人次；通过对水库和河道实施联合优化调度，对大中型水库实施提前预泄，省直水库汛期拦调洪水100多亿 m3、汛后拦蓄秋汛6.23亿m3，有效减轻了下游城市及河道防洪度汛压力；组建12支覆盖全省的军地联合应急抢险分队深入一线，市、县政府加强领导，组织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开展抗洪抢险。全省防汛工作实现了国家防总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防御工作目标，将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确保了辽宁一方平安。
（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进展。大伙房水库输水一期工程全部完工，已具备适时向中部地区输水的能力；二期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具备通水条件 ，2010年11月14日举行了通水仪式。三湾水利枢纽、锦凌水库、青山水库等重点工程按计划稳步推进。修整加固大江大河及重点中小河流堤防152km，修建重点海防堤30km。完成重点河流生态治理面积30万亩，建设典型示范区131处。完成233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建设任务，其中42%已完成竣工验收，58%完成主体工程投入使用验收。

（三）农村水利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解决了155万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全省新增节水灌溉面积200万亩，继续开展8处大型灌区改造， 更新改造排水站20座。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216万亩。新建、扩建水电站7座。完成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1196个。农田基本建设投入人工0.9亿个工日，完成土石方7.5亿m3。
（四）水利管理水平稳步提升。省人大修订了《辽宁省地下水资源保护条例》，出台了《辽宁省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管理条例》。省政府全面调整了水资源费标准。开展了全省城镇生产生活用水普查。全面完成了4个市、4个县水利普查试点工作。编制完成了全省封闭地下水取水工程总体方案。完成了20项国家和省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项目。

（五）水利规划前期工作不断加强。编制完成了全省水利发展“十二五”规划和流域综合规划等4项综合规划；完成了全省新增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规划、全省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资源配置规划等15项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完成了水利项目前期工作83项，观音阁输水、猴山水库等项目前期工作顺利推进。
	2010年辽宁省行政分区水资源总量

	表1
	
	
	
	
	
	
	水量单位：亿立方米

	行政分区
	年降水量
	地表水      资源量
	山丘区降水入渗补给量
	山丘区河川基流量
	平原区降水入渗补给量
	平原区降水入渗补给量形成的河道排泄量
	水资源总量
	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与多年平均比较（%）

	沈  阳
	122.78
	23.76
	2.12
	1.74
	19.37
	2.18
	41.33
	23.56
	75.4

	大  连
	96.81
	38.61
	7.07
	6.84
	0.02
	　
	38.86
	32.83
	18.4

	鞍  山
	95.42
	37.39
	5.76
	5.45
	5.26
	0.09
	42.87
	28.64
	49.7

	抚  顺
	145.2
	90.94
	8.75
	8.58
	　
	　
	91.11
	30.61
	197.6

	本  溪
	117.52
	72.1
	7.28
	7.26
	　
	　
	72.12
	32.56
	121.5

	丹  东
	232.46
	154.21
	15.16
	14.95
	1.43
	　
	155.85
	85.94
	81.3

	锦  州
	80.72
	11.06
	2.87
	2.08
	7.65
	0.12
	19.38
	14.03
	38.1

	营  口
	50.22
	17.09
	2.69
	2.52
	0.75
	　
	18.01
	10.55
	70.7

	阜  新
	65.45
	4.97
	1.72
	1.51
	3.93
	0.07
	9.04
	8.42
	7.4

	辽  阳
	51.41
	20.03
	2.74
	2.43
	3.34
	0.79
	22.89
	11.22
	104.0

	铁  岭
	135.28
	43.62
	5.73
	5.09
	8.32
	1.1
	51.48
	25.59
	101.2

	朝  阳
	125.39
	9.22
	7.31
	7.19
	　
	　
	9.34
	14.92
	-37.4

	盘  锦
	32.67
	6.58
	　
	　
	1.47
	0.04
	8.01
	3.36
	138.4

	葫芦岛
	80.78
	24.42
	5.05
	4.76
	1.66
	　
	26.37
	19.56
	34.8

	全省合计
	1432.11
	554
	74.25
	70.4
	53.2
	4.39
	606.66
	341.79
	77.5


	2010年辽宁省行政分区供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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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量单位：亿立方米

	行政
	供水量
	用水量

	分区
	地表水
	地下水
	其它
	总计
	农田
	林牧
	工业
	城镇
	居民
	生态
	总计

	　
	
	
	
	
	灌溉
	渔畜
	
	公共
	生活
	环境
	

	沈  阳
	6.07
	21.31
	0.78
	28.16
	16.04
	1.16
	3.43
	2.25
	3.58
	1.70
	28.16

	大  连
	11.05
	3.32
	1.09
	15.46
	5.65
	1.13
	3.73
	1.39
	2.50
	1.06
	15.46

	鞍  山
	2.61
	8.39
	1.50
	12.50
	6.14
	0.36
	4.08
	0.51
	1.36
	0.05
	12.50

	抚  顺
	7.05
	0.41
	0.07
	7.53
	3.27
	0.12
	2.34
	0.47
	1.05
	0.28
	7.53

	本  溪
	3.89
	0.44
	　
	4.33
	1.24
	0.25
	2.13
	0.22
	0.49
	　
	4.33

	丹  东
	9.10
	0.90
	　
	10.00
	7.65
	0.19
	1.06
	0.21
	0.85
	0.04
	10.00

	锦  州
	1.10
	7.47
	　
	8.57
	5.70
	0.40
	1.16
	0.34
	0.94
	0.03
	8.57

	营  口
	6.33
	1.76
	0.09
	8.18
	5.77
	0.31
	1.10
	0.27
	0.71
	0.02
	8.18

	阜  新
	1.11
	3.32
	　
	4.43
	2.47
	0.39
	0.75
	0.11
	0.67
	0.04
	4.43

	辽  阳
	6.52
	4.91
	　
	11.43
	8.29
	0.23
	1.98
	0.19
	0.72
	0.02
	11.43

	铁  岭
	4.19
	6.10
	0.04
	10.33
	8.15
	0.47
	0.74
	0.21
	0.72
	0.04
	10.33

	朝  阳
	0.44
	4.95
	　
	5.39
	2.77
	0.46
	0.92
	0.25
	0.90
	0.09
	5.39

	盘  锦
	11.21
	1.33
	0.30
	12.84
	9.95
	1.62
	0.76
	0.11
	0.40
	　
	12.84

	葫芦岛
	1.40
	2.98
	0.14
	4.52
	1.94
	0.71
	0.84
	0.17
	0.85
	0.01
	4.52

	全省合计
	72.07
	67.59
	4.01
	143.67
	85.03
	7.80
	25.02
	6.70
	15.74
	3.38
	1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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